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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石海云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经党委研究决定，并报省林业局备案同意：

石海云同志任教务长，免去其质量管理处处长职务；

李毅同志任总会计师；

江雄波同志任总务长，免去其园林建工学院院长职务。

以上 3 名同志聘用时间自 2019 年 8 月 29 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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